
云市场商品销售协议 

甲 方： （简称“最终用户”） 

地    址：

联 系 人： 

电    话： 

乙 方：  （简称“服务商”） 

地    址：

联 系 人： 

电    话： 

--- 

就甲方通过云市场（market.aliyun.com）购买乙方产品/服务（简称“乙方商品”）事宜，双方

达成本《云市场商品销售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一、最终用户（阿里云账号：                                                    ）， 

    购买服务商（阿里云账号：                                         ）如下商品： 

订单编号 

商品名称 

规格名称 

数量 

付费方式 

服务期限 

商品价格 

实付金额 

二、双方同意， 

1、本协议项下商品的具体规格、配置，以最终用户在线下单订购当时的页面展示为准。 

2、就该等商品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双方应遵守附件《最终用户使用协议》的约定。 

3、附件《最终用户使用协议》的内容与用户下单购买商品时确认的在线条款的内容一致；如有

不一致，优先适用不利于服务商的条款约定。 

三、其他 

1、本协议自甲方在线购买本商品并完成支付后生效，至订单所约定的服务期限届满之日终止。 

2、最终用户自行下载的服务商（电子印章）盖章版本，为双方均承认效力的正式合同版本。 

甲方： 乙方：

（用户盖章处） （盖章）

日期：    日期：  

-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111号武汉光谷国际商务中心A幢25楼08号

中部国际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湖北集团有限公司

13268788878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闲兴路6号2号楼2楼221室

高晓丽

19548157345

0d977cab-58c8-456c-aacc-501097ad839d

武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快证签科技有限公司

236642482600911

身份实名认证-身份证实名认证-身份证二要素-身份实名验证核验-身份实名认证校验接口-【快证api】

1200元/3万次

1

按次购买

2024年07月28日 2025年07月29日

1200.0

800.0

中部国际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湖北集团有限公司

中部国际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湖北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快证签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快证签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07月28日
2024年07月28日



附件：最终用户使用协议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甲乙双方本着互惠

互利，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就甲方使用乙方的大数据服务达成如下协议。

服务目的与内容：1. 

甲方为保护自身及其用户合法权益，严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对用户提供给甲方的身份信息

进行验证，以防范虚假身份侵害。甲方在获得其用户合法有效授权后将信息提交乙方，乙方通过网

络将信息传递给合作方，由合作方进行核验或查询并得出结果，乙方将结果传递给甲方。乙方基于

该等传递服务向甲方收取服务费用。甲方负责判断核验或查询需求与提交主体是否相符。

 

2、服务约定：

2.1甲方保证在其向乙方提交需要核验或查询信息前，均已经通过合法有效方式得到信息主体的书面

授权，且该授权范围能够满足甲方的核验查询行为和对其信息的使用范围，乙方有权随时向甲方调

取相关授权文本，甲方应予配合。如因甲方违反本约定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如乙方因此承担责任或先行垫付相关费用的，有权向甲方追偿。

2.2甲方使用核验或查询结果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因甲方不合理使用而产生的责任

，全部由甲方承担。

2.3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服务仅供甲方自有业务平台使用，不得将服务结果用于本协议约定以外的目的

。核验或查询结果仅供甲方平台用户内部决策参考，任何时候均不具备证明效力，对于存疑的结果

甲方应当采用其他手段作进一步的核对。

2.4如因数据源方对返回结果形式、内容、价格等进行调整的，全部或部分服务取消，乙方应在接到

数据源通知后1工作日内通知甲方，甲方不能接受该等调整的，双方另行签署协议处理善后事宜。但

因数据源方调整造成甲方不能正常使用本协议服务或服务终止的不视为乙方违约。

 

3、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3.1甲方向乙方申请核验或查询服务，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条例、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不得用于涉赌、涉黄、套现、洗钱、恐怖融资、欺诈、销售假冒产品、诈骗及其他违反法律规

定的经营活动；甲方的经营活动、信息发布或者其他行为及其方式，违反有关国家规定而产生的任

何法律责任，均由甲方自行承担。因甲方的违法行为而给乙方造成损失或者导致乙方受到任何法律

追究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2如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自律规范等有明确要求的，甲方应按照乙方规定的接口规范、信息格式

等技术标准，完成甲方信息系统与乙方信息系统的链接，并保证将其核验或查询信息准确完整地向

乙方发送。此外，甲方应加强对相关网站、信息系统及软件的日常维护和管理,保证系统的安全稳定

性,并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规定,确保信息的安全。

3.3甲方在申请开通数据服务前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及乙方的要求提供有效证明文件



和各类资料,并如实向乙方提供其基本业务情况说明。若甲方的经营内容中有需要行政前置审批内容

的，则甲方需向乙方提供已通过该前置审批的文件及其他法律法规要求乙方收集的资料和信息供乙

方查验，并提供复印件（须加盖公章）以便乙方归档。在使用数据服务的过程中，甲方所提供的证

照、文件、资料信息、业务状况（如经营情况、商品和服务以及提供方式）如有变更，均应在变更

后五个工作日内主动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并按乙方规定的程序办理有关手续。甲方独立承担因其

提供的资料和信息不准确、不真实、不完整、不及时等情况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3.4甲方有义务妥善保管其使用乙方服务的接口、账号等信息，如需调整应当书面（加盖公章）通知

乙方进行调整。因甲方保管或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

应当予以赔偿。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4. 

4.1乙方承诺其是依据中国法律依法成立有效存续的法人主体。

4.2乙方保证在提供服务时已经通过合法有效方式得到信息主体的书面授权，并在收到甲方提交的信

息后，能客观的将数据提交至合作方进行核验或查询，并保证传递给甲方的结果与合作方所做出的

识别结果一致。乙方如实反馈数据源的结果不代表乙方的任何观点或暗示，对于包括甲方、信息主

体、用户在内的任何人依据返回结果、资料或服务而做出的决定或者采取的行动不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4.3乙方应维护自身设备和服务的稳定性。合作方对系统进行调整、升级、扩容或因各类故障导致中

断或停止的，乙方应当在接到合作方通知后的合理时机内提前通知甲方。该等中断或停止服务不视

为乙方违约。

4.4乙方有权随时检查和监督甲方使用乙方服务的情况，乙方发现甲方有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范围的

行为，或者发现甲方未按照本协议之约定履行本协议义务或未充分履行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立即

予以改正并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且乙方有权随时终止本服务并要求甲方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

全部损失。

4.5乙方向甲方提供本协议项下的服务，不视为乙方授予甲方任何形式和意义上的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相关服务信息的所有权、公开权、非协议目的使用权以及将上述权利对外许可、授权的权利。

4.6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协商一致或因乙方原因终止合作的，双方根据服务价格标准，按服务实际

使用情况进行结算。

4.7在乙方已经尽到协议约定的义务后，甲方的后续行为所产生的任何损失，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

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5、信息安全和保密条款

5.1本协议合作内容，以及对在谈判、交流、技术应用以及本协议的签署、履行等过程中得到的对方

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双方均承担保密义务，并有责任约束本方知情人员（包括员工、顾问等）承

担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5.2甲、乙双方均有义务采取充分而有效的措施对信息主体提交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信息和乙方返回的

结果进行保护与保密，防止该等信息泄露。甲方、乙方的该项保密义务，不因为本协议的终止、解

除而消灭。

6、违约责任

6.1甲方违反本协议要求和约定使用乙方服务的，乙方有权在通知但不经甲方同意的情况下，关闭接

口停止服务，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当向乙方给予赔偿；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造成甲方损失的

，乙方应当向甲方给予赔偿。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损失。上

述所称的赔偿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直接或者间接损失，如律师费、诉讼费、保全保险费、交通费、评

估鉴定费、公证费、第三方索赔款、行政机关罚款等。

6.2一方未行使、延迟行使或部分行使其权利，并不意味该权利被放弃；某一权利不行使并不意味着

其它权利被放弃。如本协议任何条款经判决无效，但不影响其他条款继续履行的，其它条款继续有

效。

7、不可抗力

7.1对下列情形，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7.1.1 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服务延迟、暂停或终止服务。本项所指不可抗力事件是指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火灾、水灾、雷击、地震、洪水、台风

、龙卷风、火山爆发、地震、瘟疫流行等以及社会事件如罢工、动乱、战争、政府行为或类似事件

等。不可抗力对协议双方均适用，在协议生效后，如果发生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合同时，则受阻一

方，应提供公证机关出具的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的说明。

7.1.2鉴于计算机、互联网的特殊性，任何由于黑客攻击、计算机病毒侵入或发作、系统故障、通讯

故障、网络连接故障、供电系统故障、政府管制及其他不可归因于乙方过错而造成的服务的迟延、

中断或信息丢失、被盗用或被篡改等，从而导致服务未能及时提供。

7.1.3由于乙方对乙方服务的相关系统进行测试、升级、更新、服务抽样测试及业务调整等，对甲方

产生的任何影响。

7.1.4甲方或及其用户提供的待服务数据为不真实、不完整、不准确的资料和信息。

7.1.5乙方已谨慎遵循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业务规则而仍有责任产生的。

8、其他

8.1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需双方另外签署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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